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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非訟事件法第四十七條及第一百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修正非訟事件法第四十七條及第一百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四十七條　　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第一百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司法院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公證法第六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修正公證法第六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六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司法院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民事訴訟費用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修正民事訴訟費用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二十八條　　推事、書記官出外調查證據及執達員送達文書之食、宿、舟、車費，由各高等法院按照各該地方交通及生活情形，分別等差，擬定規則，報請司法院核准施行。
第二十九條　　本法應徵收之裁判費，各高等法院得因必要情形，擬定額數，報請司法院核准後加徵之。但其加徵之額數，不得超過原額數十分之五。

本法應徵之抄錄費、翻譯費、到庭費及滯留費，得視經濟情形，提高至十倍，由高等法院按照各該省（市）實際情形酌定，報請司法院核准後加徵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提存法第二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修正提存法第二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二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司法院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公設辯護人條例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法務部部長　李元簇

修正公設辯護人條例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二十條　　公設辯護人對於承辦案件，應造具月報表，報由該管法院院長轉報司法院。

前項月報表格式，由司法院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及區域，由司法院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羈押法第四條、第十七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法務部部長　李元簇

修正羈押法第四條、第十七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　四　條　　高等法院檢察處或其分院檢察處首席檢察官視察所轄地方法院檢察處看守所，每年至少一次。

檢察官得隨時視察看守所。
第十七條　　作業者給予勞作金，其數額斟酌作業者之行狀及其成績定之；其平均所得數額，不得低於當地廠商同類成品，或僱用同類工人之工價百分之二十。

作業收入，除作業支出外，其賸餘額按月提百分之二十補助被告飲食費用，百分之五充被告獎勵費用，百分之五充作業管理人員獎勵費用，其餘累積為年度賸餘，於年度決算時，以百分之八十充作業基金，百分之二十充改善看守所內部設施之用。

前項改善看守所內部設施部分，並應列入當年度預算；其獎勵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第三十四條　　看守所非有法院或檢察官之通知書，不得將被告釋放。

前項通知書格式由法務部定之。
第三十八條之一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引渡法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及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修正引渡法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及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十五條　　外交部收到引渡之請求後，應連同有關文件，送請法務部發交人犯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檢察處辦理。如人犯所在不明時，應發交適當之地方法院檢察處辦理。
第十六條　　該管法院檢察處，受理請求引渡之案件後，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對於人犯得命拘提羈押。
第十七條　　人犯到場後，檢察官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加以訊問，告以請求引渡之內容，並儘速將案件移送法院。

法院受理前項移送案件後，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對於人犯得命拘提羈押。
第十八條　　法院收到請求引渡之案件後，應將請求引渡之事實證據，告知被請求引渡人，並命被請求引渡人於告知之日起六十日內提出答辯書。
第二十條　　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十八條規定之期間屆滿時，法院應即指定期日，通知檢察官、被請求引渡人及其辯護人為言詞辯論。

法院應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五日內制作決定書，敘述應否准許引渡。

請求引渡之案件，法院應於收到被請求引渡人答辯書後三十日內終結之。
第二十一條　　法院制作決定書後，應將案件送由檢察處報請法務部移送外交部陳請行政院核請總統核定之。
不能依第六條之規定定解交國時，亦應於決定書內敘明呈請總統決定之。
第二十二條　　總統准許引渡時，該管法院檢察處於接獲法務部函知後，應即通知被請求引渡人。

總統拒絕引渡時，該管法院檢察處應即撤銷羈押，請求國不得再就同一案件請求引渡。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五條之一及第八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法務部部長　李元簇

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五條之一及第八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八十五條之一　　未滿十二歲之人，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者，由少年法庭適用少年管訓事件之規定處理之。

前項管訓處分之執行，應參酌兒童福利法之規定，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訂定辦法行之。
第八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少年管訓事件審理細則，由司法院定之。

少年管訓事件執行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之預防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法務部、教育部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第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修正海上捕獲法庭審判條例第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十一條　　海上捕獲法庭行政之監督，依左列規定：

一、行政院院長督同高級海上捕獲法庭庭長，監督高級海上捕獲法庭。

二、法務部部長監督初級海上捕獲法庭。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更生保護法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法務部部長　李元簇

修正更生保護法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　四　條　　更生保護會為財團法人，辦理更生保護事業，受法務部之指揮、監督；登記前應經法務部之許可。其組織及管理辦法，除本法規定者外，由章程定之。

其他個別捐助辦理之更生保護事業，管理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第　十　條　　法務部為輔助更生保護事業，得設置更生保護基金；其設置及管理辦法，由法務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二條　　更生保護會實施更生保護時，應與當地法院、法院檢察處、監獄、警察機關、就業輔導、慈善、救濟及衛生醫療等機構密切聯繫，並請予以協助。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法務部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法務部部長　李元簇

修正保安處分執行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五條及第六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　二　條　　保安處分處所如左：

一、感化教育及強制工作處所。

二、監護、禁戒及強制治療處所。

前項保安處分處所，由法務部或由法務部委託地方行政最高機關設置。

保安處分之實施，受法務部之指揮、監督。
第　三　條　　法務部應派員視察保安處分處所，每年至少一次，並得授權各高等法院檢察處隨時派員視察。

檢察官對於保安處分之執行，應隨時視察，如有改善之處，得建議改善，並得專案陳報法務部。
第十五條　　保安處分處所應分別情形，施以適當之戒護。

保安處分處所之戒護辦法，由法務部核定之。
第三十六條　　感化教育之課程與作業，由法務部會同教育部、內政部定之。

感化教育期滿時，得由所在地教育行政機關檢定其學業程度，並發給證明書。
第四十五條　　感化教育累進處遇規程，由法務部定之。

感化教育作業規則，由法務部會同教育部、內政部定之。
第六十四條　　保護管束，應按其情形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關、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

法務部得於地方法院檢察處置觀護人，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保護管束事務。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法務部部長　李元簇

修正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十二條　　依前條逕行獎懲之事件，該管首席檢察官或法院院長，除應通知受獎懲人之主管長官外，應陳報法務部或司法院，並分送主管銓敘機關登記。
第十三條　　本條例第二條規定之司法警察官，辦理本條例規定事項，著有成績或有廢弛職務之情形者，由該管首席檢察官陳請上級檢察長官或法務部，或由該管法院院長陳請上級法院或司法院，轉請其該管長官予以獎懲，該管長官應即切實辦理函復。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


茲修正看守所組織條例第一條及第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孫運璿

法務部部長　李元簇

修正看守所組織條例第一條及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四日公布

第　一　條　　看守所隸屬於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檢察處，關於審判中被告之羈押事項，並受法院之督導。

地方法院轄區遼闊或案件繁多者，得設二以上之看守所。
第十三條　　看守所置主任管理員，委任；管理員，委任或僱用；辦理戒護事務。其名額由法務部按各看守所實際情形定之。

女所主任管理員及管理員以婦女充之。

管理員獎懲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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